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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7      证券简称： 安彩高科      编号：临 2020—014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关联方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托管协议》，受托管理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

司，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19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托管费

用金额为零，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3,939万元（未经审计），未超过 2019年初预

计金额。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况 

2018年 10月，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彩高科”、“公司”）,

与关联方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新乡平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腾跃同力

水泥有限公司（三家水泥公司合称“委托方”）及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安彩太阳能”）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公司接受委托方管理其子公

司安彩太阳能相关经营性资产及日常业务，开展与安彩太阳能业务有关的原材料采

购、生产、产品销售、安全、环保等经营事项，委托管理期限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根据工作需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与委托方

及安彩太阳能重新签订《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管理协议》（以下

简称《托管协议》），托管事项内容不变，托管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持有公司 47.2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

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新乡平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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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新乡平原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分别依法持有安彩太阳能 40%、40%、

20%的股权，合计持有安彩太阳能 100%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上述委托管理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委托方或安彩太阳能将按照《托管协议》约定按年向安彩高科支付委托管理费

用，预计委托管理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与关联方交易情况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安彩太阳能发生的托管费用金额为零，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为 13,939万元（未经审计），未超过 2019 年初预计金额。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已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600747420273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才世杰 

注册资本：20,596.00028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 年 09月 24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春雷南路 

经营范围：水泥的生产和销售,水泥生产相关的机械设备及电器的生产销售；

货物装卸；石灰岩露天开采；销售:粉煤灰、建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

运输(罐式容器)；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 532,371,274.00

元，净资产 271,583,951.58 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01,002,240.66 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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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57,413.71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742523249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才世杰 

注册资本：26,87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09月 05日 

注册地址：新乡市凤泉区建材路 10号 

经营范围：水泥粉磨、水泥熟料制造、销售；石灰岩露天开采(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4 日)；商品混凝土、干粉砂浆、预拌砂浆、蒸压粉煤灰砖、加气混凝土砌

块及板材、石子、砂石料、超细矿粉、水泥外加剂和混凝土外加剂和混凝土外加剂、

建材机械及电器、建材、包装物、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销售。(凡涉及许可经

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726,494,832.89 元 ， 净 资 产 308,278,341.60 元 ； 2019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522,139,733.92元，净利润 29,866,866.58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221874842241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立新 

注册资本：39,0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 年 12月 18日 

注册地址：渑池县仁村乡徐庄村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及销售，熟料、石料销售；矿山开采（按照《采矿许可证》

核定的范围和要求经营）。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 681,457,488.12

元，净资产 339,148,200.73 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518,657,244.85 元，净利润

139,848,468.76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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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559646945P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震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8月 11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龙康大道中段路北产业集聚区 256 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玻璃（含光伏玻璃、TCO 玻璃、精细玻璃、工程玻璃、平板

玻璃）、节能玻璃（含低辐射镀膜玻璃、阳光控制膜玻璃）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的进口业务。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彩太阳能总资产 403,656,565.65 元，净资产

-743,061,580.93 元 ； 2019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372,844,320.51 元 ， 净 利 润

-124,234,662.47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与委托方、安彩太阳能签订《托管协议》，托管安彩

太阳能的相关经营性资产及日常业务，开展与安彩太阳能业务有关的原材料采购、

生产、产品销售、安全、环保等经营事项。委托管理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四、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托管事项安排 

1.安彩高科（以下可简称“受托方”）在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新乡平原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腾跃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可简称“委托方”）授权

范围内托管安彩太阳能（以下可简称“目标公司”）的相关经营性资产及日常业务，

开展与目标公司业务有关的原材料采购、生产、产品销售、安全、环保等经营事项； 

2.编制目标公司与托管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计划、财务预决算方案，报委托方

审议通过后实施； 

3.在委托方授权范围内，以目标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签订和履行相关业务

合同； 

4.根据委托方授权进行目标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制定基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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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并对目标公司经营层进行绩效考核，提出奖惩建议和意见，建立有效激励机

制； 

5.对与目标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重大事项提出处理意见，施行有效控制和监督； 

6.对与目标公司业务相关的其他事项，向委托方提出相关计划和建议，经委托

方同意后组织实施。 

（二）资产产权 

托管经营期间，托管资产的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委托方拥有目标公司的资产所

有权、处置权、抵押权和收益权；未经委托方同意，受托方不得以委托方的名义行

使对目标公司的资产处置权、抵押权。 

（三）费用承担 

委托管理期间，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财务等费用和人员工资以及受托方为

实施本协议项下的托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均由目标公司承担。 

（四）委托管理费用结算及支付方式 

若托管期间委托方目标公司任一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经委托方聘请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包含委托管理期内委托方目标公司对委

托管理前形成的资产计提减值和跌价准备产生的影响）低于当年考核指标，则当年

度受托方的托管费为 0。 

若委托方目标公司实际完成净利润超过当年考核指标的，委托方或目标公司应

按超额完成幅度以分段累计方式向受托方支付当年托管费。托管费支付标准为： 

超额完成金额（计算级距） 托管费支付标准 

1000万（含）以内的部分 10% 

1000万-2000万（含）以内的部分 20% 

2000万以上部分 30% 

超额完成金额指：（1）当年度考核指标为负数的，指较考核指标减少亏损的金

额；（2）当年度考核指标为正数的，指较考核指标增加的金额。 

超额完成金额的实际计算级距根据当年度实际委托管理月数相应调整。具体调

整方式为： 

超额完成金额的实际计算级距=前述约定之计算级距*实际委托管理月数/12 

委托管理费用由委托方或委托方目标公司在其托管期间上一年度《专项审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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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出具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安彩高科指定账户。 

（五）债权、债务处理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前已形成的债权、债务以及在本

协议签订前后形成的债权、债务，由目标公司享有和承担，与受托方无关。 

委托管理期间，因受托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形成的目标公司债务，目标公司在实

际承担给付责任后，有权向受托方进行追偿。 

（六）托管期限 

委托管理期限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 

（七）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委托方、受托方、目标公司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为本协议附件。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安彩高科本次采取委托管理方式继续运营安彩太阳能公司，并且约定相关托管

经营报酬计算方式，有助于保持安彩太阳能浮法玻璃生产线的稳定运营，有利于发

挥本公司在浮法玻璃业务方面积累的技术和市场经验。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公允的定价和条件，不会造成对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损害。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年 3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

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4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其中关

联董事、何毅敏先生、郭运凯先生、关军占先生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2.2020年 3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

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认为该委托管理暨关联交易事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

和条件进行，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李煦燕女士、海福安先生、刘耀辉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与关联方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股东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

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关联交易

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和有偿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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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会议在审议该关

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合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河南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股东签署委托管理

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条件进行，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未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1 日 

 


